失蹤人口報案與撤銷查尋的方法
	承辦單位：戶籍地或發生地警察所、分駐（派出）所

	申請手續：

	失蹤人的家（親）屬持相關證件，向警察所、分駐（派出）所報案（撤銷），經受理後，即依規定輸入電腦建檔全面查尋（撤銷）。

	繳驗證件：

	１、報案人及失蹤人的身分證明文件（如戶口名簿、國民身分證、駕照、學生證………等）。

	２、繳交失蹤人最近照片1張。

	３、辦理撤銷查尋免繳證件與照片。 

	核辦天數：當場受理，立即完成。

	交付方式：完成報案手續後，當場開立證明。

	備註欄

	遇有下列情形，辦理撤銷協尋：
一、因案通緝。
二、在監所服刑或羈押。
三、已出境。
四、已經死亡。
五、已受法院死亡宣告判決確定。
六、辦理撤尋依規定應製作筆錄及出示或檢具（撤尋原因）相關資料。


